
附件

一、“划拨决定书核发及变更”事项办理指引

（一）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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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理材料
序

号
名称 材料格式

材料

要求

来源渠道

及说明
填报须知

1 立案申请表

表单形式：纸质

版，电子版

纸质材料份数：1

纸质材料规格：

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申请材料支持电子化，申请人提交 PDF 格

式电子文件（无需提交纸质文件）即可办理。

2
申请人身份

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

版，电子版

材料类型：原件

和复印件

纸质材料份数：1

纸质材料规格：

A4

必要

政府部门核

发；

广东省公安

厅,广州市

工商局,广

东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

广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1.申请人身份证明：（1）申请人是自然人的，

应当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

军官证、士官证、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或其他身份证明），其中身份证只需提供原件

核验，由窗口人员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章；

（2）申请人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应当提

交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其中广

东省签发的营业执照无需提交纸质件、复印

件。 2.法人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主要负

责人有效身份证明：（1）由代理人办理的，

只需提交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不需原件核验；

（2）法人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主要负责

人亲自办理的，应当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

（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官证、护照或其

他身份证明），其中身份证只需提供原件核

验，由窗口人员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章。

3.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代理人姓名或

者名称、身份证明号码、标的物、委托事项、

代理权限、代理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委托书由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4.代理人身

份证明（由代理人办理的需提供）：应当提交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军官证、

士官证、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其中身份证

只需提供原件核验，由窗口人员复印并加盖

与原件相符章。有电子证照的免提交，其余

材料支持电子化，申请人提交 PDF 格式电子

文件（无需提交纸质文件）即可办理。



（三）立案申请表模版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立案申请表
收件流水号：

立案编号：（确定立案后填写）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地址* 区

项目代码* 出让合同号*

申
请
人*

名称*
(姓名）

邮寄送

达地址*

电话*
邮政编

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

代码、工商登记码或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属性*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驻穂部队□其他单位□个人

申
请
人*

名称*

(姓名）

邮寄送

达地址

*

电话*
邮政编

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

代码、工商登记码或自然人身

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属性*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驻穂部队 □其他单位 □个人

受理部门*
□市政务中心 □______区政务中心

□广州空港经济区政务中心

办理部门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越秀区分局 □海珠区分局 □荔湾区分局

□天河区分局 □白云区分局 □黄埔区分局 □花都区分局 □番禺区分

局 □南沙区分局 □增城区分局 □从化区分局 □广州空港经济区管理

委员会国土规划和建设局



基本

信息

地形图号 申请用地面积*

征地现状

土地类别
□旧城区 □工厂 □村庄 □荒地 □耕地

建设

用地

概况

立项批

准机关
投资总额

项目重

点属性

□国家重点□省重点

□市重点□区重点
批准文件文号

项目现状 □未开工□正在施工□已竣工□已投入使用

特殊性质 □跨行政区工程□线性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项

目

概

况

总用地面积 平方米 净用地面积 平方米

代征道路面积 平方米 代征绿地面积 平方米

代征河涌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平方米

*供地方案审核文件 文证编号

*规划条件 文证编号

申请内容

及相关说明*

文书送达方式 □直接到窗口领取□邮政速递（邮费到付）□网上送达

备

注

1.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申请人应如

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

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

负责。以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将依法予

以撤销。

2.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申

请人可以在本环节各部门作出行

政决定之前向相应行政事项主管

部门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

3.表中加“*”内容为必填内容。

其中相关文证无法提供编号的，须

提供 1 份复印件。

我单位（个人）已阅知有关备注说明，并承诺对申报资料的

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负责，自

愿承担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申请个人签名）

年 月 日

该申请表下载网址：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www.gdzwfw.gov.cn/。



（四）办事结果模版

电子监管号：

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监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本宗国

有建设用地业经依法批准，决定以划拨方式提供。

使用本宗建设用地的单位或个人，必须遵守本《国有建设用

地划拨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的规定。

本决定书是依法以划拨方式设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

国有建设用地和申请土地登记的凭证。

签发机关：

签发时间： 年 月 日



摘 要

一、本宗地的批准机关和使用权人

批准机关：广州市人民政府；

批准文号： ；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

建设项目名称： 。

二、本宗地的用途： 。

三、宗地编号： 。

四、本宗地坐落于 。

本宗地的平面界限为 /

。

其平面界限图详见附件 1。

本宗地的竖向界限以 / 为上界限，

以 / 为下界限，高差为

/ 米。其竖向界限图详见附件 2。

本宗地空间范围是以上述界址点所构成的垂直面和上、下高程所

在的水平面封闭形成的空间范围。

五、本宗地总面积大写 平方米（小写 方米）。

其中划拨宗地面积为大写 平方米（小写 平方米）。

六、本宗地划拨价款为大写 / （小写 / 元）。



一般规定

七、本宗土地属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者拥有划拨建设用地使

用权。宗地范围内的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均不属划拨范

围。

八、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经依法登记后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侵占。

九、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必须按照本决定书规定的用途和使用

条件开发建设和使用土地。需改变土地用途的，必须持本决定书向市、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十、本决定书项下的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转让、

出租。需转让、出租的，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持本决定书等资

料向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十一、在本宗地使用过程中，政府保留对本宗地的规划调整权。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本宗地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进行改建、翻建、重建的，必须符合政府调整后的规划。

十二、政府为公共事业需要而敷设的各种管道与管线进出、通过、

穿越本宗土地，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提供便利。

十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权对本宗土地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

十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市、

县人民政府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



1．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

2．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

3．自批准的动工开发建设日期起，逾期两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

4．因用地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土地的。

特别规定

十五、本宗土地只限用于建设 项目。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应当符合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和市、县城市规划主管部门、

项目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宗地规划、建设条件。宗地规划、建设条件

详见附件三。其中：

主体建筑物性质

附属建筑物性质

总建筑面积不高于 平方米不低于 平方米；

建筑容积率不高于 不低于 ；

建筑限高不高于 米不低于 米；

建筑密度不高于 不低于 ；

绿地率不高于 不低于 ；

其他土地利用要求无。

十六、本宗地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其宗地范围

内的住房建筑总面积为大写平方米（小写 平方米），住房总套数

不少于套。其中，单套建筑面积为 50 平方米以下的廉租住房套，单套



建筑面积为平方米以下的套。

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十七、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承建下列公共设施，并在建成

后移交给政府

十八、本建设项目应于 之前开工建设，并于 之前竣

工。不能按期开工建设的，应向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延期，

但延期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开发建设期限不得超过三

年。

十九、项目竣工验收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本决定书规定的土

地开发利用条件进行检查核验。没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检查核验意

见，或者检查核验不合格的，不得通过竣工验收。

二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按本决定书规定的开发建设期限

进行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二十一、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依法合理使用和保护土地。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本宗土地上的一切活动，不得损害或者破坏

周围环境或设施，使国家、集体或者个人利益遭受损失的，划拨建设

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赔偿。

二十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违反本决定书规定使用土地的，

依法予以处理。

二十三、本决定书未尽事宜，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可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另行规定，作为本决定书的附



件。

附 则

二十四、本决定书由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签发。

二十五、本决定书一式四份，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持二份，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留存二份。

二十六、本决定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



附件 1

划拨宗地平面界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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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划拨宗地竖向界限图

采用的高程系：

比例尺：1：

高程终止面

高程起算基点

h= m

h= m

界

址

图

粘

贴

线

高程起算面



附件 3

划拨宗地规划/建设条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及变更（划拨用地，单独申请）”

事项办理指引

（一）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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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理材料
序

号
名称 材料格式

材料

要求

来源渠道

及说明
填报须知

1 立案申请表

表单形式：纸质

版，电子版

纸质材料份数：1

纸质材料规格：

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本申请材料支持电子化，申请人提交 PDF 格

式电子文件（无需提交纸质文件）即可办理。

2
申请人身份

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

版，电子版

材料类型：原件

和复印件

纸质材料份数：1

纸质材料规格：

A4

必要

政府部门核

发；

广东省公安

厅 ,广 州市

工 商局 ,广

东省市场监

督 管理局 ,

广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1.申请人身份证明：（1）申请人是自然人的，

应当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

军官证、士官证、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或其他身份证明），其中身份证只需提供原件

核验，由窗口人员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章；

（2）申请人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应当提

交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或者其他身份登记证明，其中广

东省签发的营业执照无需提交纸质件、复印

件。 2.法人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主要负

责人有效身份证明：（1）由代理人办理的，

只需提交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不需原件核验；

（2）法人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主要负责

人亲自办理的，应当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

（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官证、护照或其

他身份证明），其中身份证只需提供原件核

验，由窗口人员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章。

3.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代理人姓名或

者名称、身份证明号码、标的物、委托事项、

代理权限、代理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委托书由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4.代理人身

份证明（由代理人办理的需提供）：应当提交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军官证、

士官证、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其中身份证

只需提供原件核验，由窗口人员复印并加盖

与原件相符章。有电子证照的免提交，其余

材料支持电子化，申请人提交 PDF 格式电子

文件（无需提交纸质文件）即可办理。



（三）立案申请表模版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立案申请表
收件流水号：

立案编号：（确定立案后填写）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地址* 区

项目代码* 出让合同号*

申
请
人*

名称*

(姓名）

邮寄送

达地址*

电话*
邮政编

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

代码、工商登记码或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属性*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驻穂部队□其他单位□个人

申
请
人*

名称*

(姓名）

邮寄送

达地址

*

电话*
邮政编

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

代码、工商登记码或自然人身

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属性*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驻穂部队 □其他单位 □个人

受理部门*
□市政务中心 □______区政务中心

□广州空港经济区政务中心

办理部门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越秀区分局 □海珠区分局 □荔湾区分局

□天河区分局 □白云区分局 □黄埔区分局 □花都区分局 □番禺区分

局 □南沙区分局 □增城区分局 □从化区分局 □广州空港经济区管理

委员会国土规划和建设局



基本

信息

地形图号 申请用地面积*

征地现状

土地类别
□旧城区 □工厂 □村庄 □荒地 □耕地

建设

用地

概况

立项批

准机关
投资总额

项目重

点属性

□国家重点□省重点

□市重点□区重点
批准文件文号

项目现状 □未开工□正在施工□已竣工□已投入使用

特殊性质 □跨行政区工程□线性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项

目

概

况

总用地面积 平方米 净用地面积 平方米

代征道路面积 平方米 代征绿地面积 平方米

代征河涌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平方米

*划拨决定书 文证编号

*规划条件 文证编号

申请内容

及相关说明*

文书送达方式 □直接到窗口领取□邮政速递（邮费到付）□网上送达

备

注

1.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申请人应如

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

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

负责。以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将依法予

以撤销。

2.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申

请人可以在本环节各部门作出行

政决定之前向相应行政事项主管

部门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

3.表中加“*”内容为必填内容。

其中相关文证无法提供编号的，须

提供 1 份复印件。

我单位（个人）已阅知有关备注说明，并承诺对申报资料的

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负责，自

愿承担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申请个人签名）

年 月 日

该申请表下载网址：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www.gdzwfw.gov.cn/。




